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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压制纠纷的合并审理路径

温笑侗*

内容提要:新 《公司法》第89条第3款新增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情形下的股权回购请求权,在进

一步丰富股东压制救济手段的同时,也因救济手段多元化而产生多请求权之间的协调问题。为改

善传统分散式救济体系产生的成本高昂、程序选择困境等弊端,可探索构建以股东权利滥用之

“同一事实”为基础的合并审理机制。将利润分配、股权回购、公司解散、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

按需组合纳入单一诉讼程序框架,使法院在全面查明压制事实及公司财产状况的基础上,提供与

压制程度与样态相匹配的救济方案,减轻少数股东的维权成本。特别是将股权回购、盈余分配请

求与损害赔偿请求合并审理可极大提高司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股东压制背景下股权回购与

盈余分配在财源方面的困境。

关键词:股权回购 盈余分配 司法解散 客观合并 主客观合并

股东并非理所当然对公司事务享有诉权。若公司事务的运行方式侵犯了股东作为公司成员的

固有权利,股东可依据 《公司法》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诉权;若公司事务的运行方式仅仅是不公平

或不符合股东的预期,为了维护公司自治原则,需抑制司法的介入,股东不当然享有诉权。此

时,唯有当股东 “利益”受损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除司法介入外无其他有效救济途径时,才可

能赋予股东特别诉权。此种需司法强制干预的特殊状态,本文称之为 “股东压制”。我国 《公司

法》以 “禁止股东权利滥用”为一般性条款,赋予了受压制的股东多项诉权,尽管如此,这些救

济措施仍被学者指出存在诸多缺憾。〔1〕2023年 《公司法》新增第89条第3款,明确控股股东滥

用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时,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区别于异议股东回购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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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该请求权不以股东会决议存在为前提,适用范围更广;〔2〕同时,相较于司法解散更为柔

和,更易被当事人所接受。然而,救济措施多元化同时也产生了救济路径碎片化的问题。本文探

索构建以股东权利滥用之 “同一事实”为基础的合并审理机制,系统性整合各类救济请求,以期

破解分散救济的固有局限,为少数股东提供更具实效的司法救济模式。

一、股东压制的包容性界定与多元化救济

(一)股东压制的包容性界定

压制 (oppression)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早期英国公司法对股东压制的救济受制于

Foss案 〔3〕所确立的仅公司自身有权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则 (适格原告规则),以

及少数股东应服从控股股东之决定的原则 (多数决原则),仅在欺诈等极少数例外情形下允许股

东作为原告就公司事务提起诉讼,旨在尊重公司独立人格、维护公司自治与效率。然而,由控股

股东主导的某些公司决策,如长期不分红、剥夺少数股东参与经营的机会等,虽然尚不构成 “欺

诈”,但公司事务的运行方式确实损害了少数股东的利益。为此,英国 《1948年公司法》第210

条 〔4〕突破Foss规则,明确规定如果公司事务正在以压制部分成员的方式进行,且解散公司会给

该成员造成不公平损害时,该成员可以作为原告直接请求法院提供替代性救济措施。第210条为

那些受到压制却又不想解散公司的成员提供了救济途径,〔5〕但受制于 “代替性”措施的定位以

及法院对公司内部事务不干预的传统,判例对 “压制”的解释极为狭窄,要求其严重性应达到足

以解散公司的程度,且原告通常需举证公司事务执行者存在主观恶意,这与当时主导公司法修订

工作的Cohen委员会所期待的广泛救济形成实质落差。〔6〕此后,在Jenkins委员会的建议

下,〔7〕英国 《1980年公司法》第75条在司法解散制度的框架之外构建了全新的少数股东救济

规则,以 “不公平损害”代替 “压制”概念,旨在扩大对少数股东的救济范围。根据该条的规

定,申请人无须证明已达到司法解散的标准,亦无须证明公司事务执行者存在主观恶意,只须证

明公司的事务正在或者曾经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进行,且成员的利益因此遭受或可能遭受损害即

可。其中,“损害”的解释较为宽泛,不要求必须是可以金钱量化的明确损失,即便行为仅表现

为对成员权利的漠视,只要申请人可以通过救济获得经济利益,即可构成该条款项下的 “损

害”。〔8〕关于 “不公平”的界定,霍夫曼 (Hoffmann)大法官在ReSaulD.Harrison&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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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29页;林一英:《<公司法>第二次修

订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未来展望》,载 《法学家》2024年第4期,第99 100页。

SeeFossv.Harbottle,2Hara461,67Eng.Rep.189 (Ch.1843).
SeeCompaniesAct1948§210 (2)(a)(b).
SeeS.H.Goo,MinorityShareholders’ProtectionA StudyofSection459oftheCompaniesAct1985,London

CavendishPublishingLtd,1994,p.15.
SeeReportoftheCommitteeonCompanyLawAmendment,PresentedbythePresidentoftheTradetoParliamentby

CommandofHisMajesty,June1945,Cmd6659,p.60.
SeeReportoftheCompanyLawCommittee(1962),PresentedtoParliamentbythePresidentoftheBoardofTradeby

CommandofHerMajesty,June1962,Cmnd.1749.
SeeReCoroinLtd,EWCACiv781,B.C.C.1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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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案中指出,若行为涉及违反公司章程或董事职责,通常构成 “不公平”,但公司不只是这些

正式文件的集合,即便行为合法,若违背申请人的 “合理期待”,仍可视为 “不公平”。〔9〕该条

款在英国 《1985年公司法》第459条和 《2006年公司法》第994条中得到延续。〔10〕

与英国法在司法解散制度框架外构建股东压制救济体系不同,美国的股东压制救济规则嵌套

于司法解散的规范框架内。1933年 《伊利诺伊商业公司法》率先突破传统解散事由的限制,将

股东压制纳入司法解散的法定情形。但早期法院对压制要件的阐释受制于 “欺诈或非法性”要

素,救济门槛较高。直至1960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在 Gidwitzv.LanzitCorrugatedBoxCo.

案 〔11〕中明确指出,认定股东压制无须绑定欺诈、非法性。这些立法及司法经验后被美国 《示范

商业公司法》所吸收,“董事或控制人已实施、正在实施或将要实施非法、压制或欺诈行为”被

列为司法解散事由。〔12〕受此影响,美国多数州构建了本土化的股东压制救济体系,但在股东压

制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差异。〔13〕部分法院采用了与英国判例法相似的 “合理期待”理论,将压制

行为界定为 “实质性挫败少数股东投资时的核心期待”的情形。例如,在Kemp&Beatley案中,

控股股东终止少数股东薪资、改变股息政策的行为即被认定为压制。〔14〕另有法院则采用 “合伙

类比”原则,主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负有类似于合伙人的信义义务,违反该义务即构成股东压

制。例如,在Donahuev.Rodd案中,公司向控股股东选择性回购股份的行为因违反信义义务而

构成压制。〔15〕与此相对,部分州公司法没有直接采用 “压制”概念,而是与英国公司法上的

“不公平损害”规则趋同。例如,佛罗里达州公司法未使用 “压制”概念,而是将公司控制人针

对股东的 “持续不公平行为”列为可诉情形;〔16〕明尼苏达州删除了不公平行为的持续性要求,

仅以 “不公平侵害”作为认定标准;〔17〕北达科他州在引入 “不公平损害”标准的同时,〔18〕明

确要求法院在裁判中考虑股东的 “合理期待”。

从上述制度演进来看,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在股东压制的认定中,均逐步脱离 “欺诈

性”或 “非法性”的严格束缚,转而采用更具包容性的 “合理期待” “不公平损害”等标准,这

一变化彰显出法律在利益衡量上向少数股东保护的倾斜。

(二)股东压制的多元化救济

关于股东压制的救济方式,英国 《2006年公司法》第996条赋予法院广泛的自由裁量

权。〔19〕当法院根据第994条认定确实存在对股东的不公平损害时,可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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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reSaulD.Harrison&SonsPlc. (1995)1B.C.L.C.14at19.
参见李建伟:《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第148 155页。

SeeGidwitzv.LanzitCorrugatedBoxCo.,20Ⅲ.2d208,170N.E.2d131 (1960).
SeeModelBusinessCorporationAct,§14.30 (a)(2)(ii).
SeeCharlesW.Murdock,EvolutionofEffectiveRemediesforMinorityShareholdersandItsImpactuponValuation

ofMinorityShares,65NotreDameLawReview425,455 (1990).
SeeMatterofKemp&Beatley,Inc.,64N.Y.2d63,484N.Y.S.2d799,473N.E.2d1173(1984).
SeeDonahuev.RoddElectrotypeCo.ofNewEngland,Inc.328N.E.2d505,367Mass.578 (1975).
SeeCaliforniaCode,CorporationsCode,§1800 (a)(4).
SeeMinnesotaBusinessCorporationAct,§302A.751.
SeeNorthDakotaCenturyCodeTitle10.Corporations§10 19.1 115.2b (3).
参见林少伟:《让期待可以被期待:新 <公司法>下的不公平损害救济》,载 《地方立法研究》2024年第5期,第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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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命令,〔20〕包括但不限于规范公司未来事务、禁止被诉行为或强制要求履行义务、〔21〕指定特

定人员以公司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22〕责令公司未经法院许可不得变更章程、命令公司或其

他成员收购申请人的股份。〔23〕需注意,司法解散并非本条规定的救济措施,其适用 《1986年破

产法》第122条,申请人需证明解散公司符合 “公平与平衡”原则,而非 “不公平损害”。〔24〕尽

管英国法律委员会曾建议将司法解散纳入不公平损害的救济体系,〔25〕但为防止司法解散制度被

滥用,该建议最终未被采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压制的股东无法通过申请司法解散获得救

济,事实上,当不公平损害造成股东间的信赖被破坏时,例如,在类合伙性质的封闭公司中,

部分成员被排挤在公司经营之外,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时,则可能构成司法解散的正

当事由。〔26〕因此,《2006年公司法》第994条与 《1986年破产法》第122条之间并非完全割裂。

与此相对,美国的股东压制救济嵌套于司法解散的制度框架内,但针对程度较轻的压制行

为,司法解散明显过于严厉。因此,为了扩大股东压制的救济范围,需在放宽对股东压制认定

标准的同时,配套多元化的救济措施。美国 《示范商业公司法》第14.30条明确规定若公司董

事或控股股东存在压制行为,法院 “可以”判令解散公司,但只要公司或其他股东向法院申请

以公允价格收购申请人的股份,即便法院认定存在压制事实,也无须判令解散公司。〔27〕这种

“以股权回购为主要替代救济措施”的立法模式以 《纽约州商业公司法》为典型。〔28〕与此相对,

美国部分州则采用了更贴近英国法的 “广泛授权模式”。例如,《密歇根商业公司法》规定若公

司董事或控制人的行为对股东构成压制,法院可酌情作出任何其认为适当的救济命令。〔29〕此

外,判例法也得到同步发展,比如,在俄勒冈州的Bakerv.CommercialBodyBuilders案 〔30〕中,

法院列举了十项可以替代司法解散的救济措施,〔31〕认为法院应基于案件事实与问题性质行使自

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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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CompaniesAct2006§996 (1).
比如,在ReMountforestLtd (1993)BCC565案中,因存在自我交易且未披露信息的情况,法院下达禁令阻止公司

出售相关业务;在ReaCompany (1984)2BCC99,453案中,法院禁止实施稀释少数股东持股比例的新股发行;在 Whyte,

petitioner(1984)1BCC99,044案中,法院下令阻止召开旨在解任特定董事的股东会。
比如,在Andersonv.Hogg (2002)SC190案中,法院基于股东的不公平损害诉求,赋予股东以代表诉讼形式追究

董事责任的权利。
比如,在RePhoenixOfficeSuppliesLtd [2002]2BCLC556案中,股东依据股东间协议申请退出公司,但就收购价

未达成一致且被拒绝查阅公司账簿,法院认定该行为损害其股东利益,判令其他股东按收益法对其股权评估作价并收购。

SeeInsolvencyAct1986,§122 (1)(g).
SeeTheLawCommission􀆳sFinalReportonShareholderRemedies,LawCom246,(October1997)part4.
在Chuv.Lau (2002)1WLR4556案中,法院整理了两类司法解散事由,一类是功能性僵局,另一类是类合伙公司

的股东间的信任破裂。

SeeModelBusinessCorporationAct,§14.34.
SeeNewYorkBusinessCorporationLaw,§1104 A,1118.
SeeMichiganBusinessCorporationAct,§450.1489.救济命令包括但不限于解散或清算公司,废除或变更公司章程

或规章制度,撤销或变更公司决议或其他行为,指示或禁止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等相关人员的行为,要求公司或有过错的董事

或股东以公允价格购买股东股份,向公司或股东支付损害赔偿金等。

SeeBakerv.CommercialBodyBuilders,Inc.,507P.2d387,395 (1973).
包括任命临时董事、责令控股公司就涉嫌挪用资金进行会计核算、禁止持续性压迫行为 (如削减不合理薪资或奖

金)、命令公司减资并进行盈余分配、强制公司或控股股东收购少数股东股权、判令控股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多种衡平救济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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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压制”概念的产生源于对Foss规则的突破,旨在赋予那些无法基于私人约定或成员固有权

利而获得救济的少数股东以诉讼的方式干预公司事务的特别诉权,用于纠正那些看似合法却对少

数股东极其不公平的现象。因此,“压制”概念的产生与股东 “诉权的扩张”之间有着天然且不

容忽视的联系。诉权赋予了少数股东在受到压制时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资格,而股东压制的认定

标准关系到程序启动的难易,解决的是 “能不能起诉”的问题;一旦诉权成立,法院具体能为少

数股东提供何种救济措施,则属于 “股东如何请求”的问题。英美两国对股东压制的认定标准经

历了由严到宽的演变,这与其配套救济措施 (或请求权)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变化密切相关。当法

律仅能提供司法解散这一单一且严厉的救济路径时,对 “压制”的解释必然趋于限缩;反之,当

法律能提供强弱不一的多元化替代性救济路径时,对 “压制”的解释则可更具灵活性与包容性。

从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选择为受压制的股东提供更多元化的救济措

施,这为 “股东压制”的包容性界定提供了基础。

二、我国分散式股东压制救济体系与合并审理的必要性

(一)我国 《公司法》下的股东压制认定标准与理论基础

我国 《公司法》并未采用 “压制”一词,但该法第21条第1款有关 “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

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规定,被视为规制股东压制行为的一般性条款。〔32〕然

而,并非所有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都构成股东压制。其一,构成股东压制的权利滥用主体通常是

控股股东,少数股东滥用提案权、查阅权、〔33〕诉权等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与股东压制

无关。其二,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进而间接导致其他股东利益受损 (股权价值

贬损)的情形,不必然构成股东压制,只有当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致使公司董事怠于追究控股

股东责任之时,才属于股东压制的范畴,少数股东因此被赋予代表公司起诉控股股东的权利。其

三,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直接损害少数股东利益的情形中,少数股东可基于股东固有权利行使

直接诉权并获得充分救济的,不属于股东压制。只有当这些权利滥用行为叠加或反复并最终摧毁

股东间信赖、常规的救济措施无法为少数股东提供有效保护时,才有必要纳入股东压制的救济

体系。

关于 《公司法》第21条禁止股东权利滥用的理论基础,一种观点主张其法理依据在于控股

股东对少数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3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本质上是民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公

司法中的特别规定。〔35〕若将 《公司法》第21条定位为规制股东压制行为的一般性条款,那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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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参见李建伟:《再论股东压制救济的公司立法完善———以 <公司法>修订为契机》,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2022年第5期,第51页。
参见温笑侗:《新 <公司法>背景下股东名册查阅权滥用的规制》,载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第152页。
参见李建伟:《再论股东压制救济的公司立法完善———以 <公司法>修订为契机》,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2022年第9期,第50页。
参见邓江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99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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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前者,后者具备更强的解释力与契合度。首先,股东压制救济的目的在于对公司自治与多数

决原则下股东控制权之绝对性的必要限制,而这正与权利滥用理论旨在修正权利行使自由之绝对

性的内在精神高度相通,二者的正当性基础均深植于对多元利益的平衡与调和。其次,在行为特

征的规制层面,权利滥用行为与股东压制行为均典型地表现为行权外观的合法性与行为结果的实

质不公性,对二者的规制均以行为人合法享有并行使 (或计划行使)某项权利为前提,这种结构

上的相似性决定了对股东压制的认定可以天然地借鉴权利滥用的行为标准与判断框架。更关键的

是,与信义义务通常所要求的积极作为与主动赋能不同,权利滥用理论对行为人课以不得超越权

利正当边界的消极不作为义务;同时,为了防范滥用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行为,在救济层面

应坚持兜底性与补充性的功能定位,〔36〕这种功能定位更加符合股东压制背景下司法介入公司内

部事务的谦抑性要求。

(二)我国分散式股东压制救济体系

事实上,《公司法》第21条第1款仅为禁止性条款,并未针对控股股东的权利滥用行为向少

数股东提供概括性的诉权。在我国 《公司法》中,明确以 “滥用股东权利”为触发要件的请求权

包括:《公司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公司法》89条第3款规定的股份回购

请求权,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第15

条规定的盈余分配请求权。除此之外,司法解散通常也被认为是应对股东压制的重要救济措施,

尽管创设该制度的初衷或许仅为解决公司经营已经陷入困境、濒临破产却因公司僵局无法做出解

散决议的特殊情形。〔37〕虽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 (二)》(法释 〔2020〕18号)[以下简称 《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并未将股东压制明确

列为司法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38〕但在实践中,有法院认为 “股东压制”可以为司法解散要件

之一的 “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提供有力证据,〔39〕另有法院虽然未提及 “股东压制”,却

将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判定股东 “合理期待”落空的依据。〔40〕笔者认为,我国

《公司法》第231条将 “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设定为司法解散的核心要件,该条款描述的

是一种公司陷入治理困境的结果状态,而非如英美法那样直接列举 “股东压制”或 “公司僵

局”等原因事由。因此,尽管 “股东压制”未被明确列为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但并不妨碍司

法解散之诉用于解决股东压制纠纷,若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导致 《公司法》第231条所描述的客

观结果发生,即可触发司法解散。实证研究显示,诸多案件中公司解散之诉的关联表征与股东

压制的行为特征相契合,〔41〕据此可合理推测,实践中不少股东压制纠纷正是通过司法解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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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日〕营野耕毅:《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法理的功能》,傅静坤译,载 《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3
44页。该文从防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被滥用的视角出发,介绍了学说对该原则的功能及适用范围进行的类型化探讨。

参见耿利航:《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载 《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15 216页。
有法院据此认为仅以 “股东压制”为由请求强制解散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参见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汉中民二初字第0005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18)沪0104民初515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2016)渝0108民初16079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

院 (2014)木民初字第606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建伟:《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载 《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0页。



2026年第3期

得以解决。

我国股东压制救济体系呈现显著的分散式特征,与英美法存在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英美

法创设 “股东压制”“不公平损害”等包容性核心法律概念,并以此作为触发要件赋予少数股东

概括性诉权,并配套多个可供选择的请求权。在此模式下,一方面,少数股东只需证明符合该触

发要件即可启动救济程序,且不会因为选择了不恰当的请求权而败诉;另一方面,法院被赋予广

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全面审查压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可主动选择并组合适用相

应的救济措施,这种制度设计实现了各项请求权的 “自动合并”。虽然我国学者主张借鉴英美法

经验,引入 “不公平损害”“合理期待”等包容性标准对股东压制场景下的股东权利滥用行为进

行综合阐释,〔42〕但与英美法不同,我国股东压制救济措施分散于不同的法条,采用了由多个独

立诉权分别对应不同请求权的模式,而非在单一诉权下设置多个请求权。在我国模式下,宽泛的

股东压制认定标准难以同时适配强度迥异的各类救济措施,法院也未被赋予在宽泛标准下选择适

当救济措施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股东压制行为的司法认定,终究需要回归到各个法条所适用

的特定场景,围绕着具体请求权的触发要件进行具体判断。

(三)股东压制纠纷合并审理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 《公司法》框架下,面对控股股东的压制行为,少数股东虽被赋予了多元化的实

体法救济请求权,但这些请求权在程序法上呈现出显著的分散化特征,各自对应独立的诉讼程

序,在实践中制造了维权障碍。

首先,少数股东在股东压制救济程序中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背景下,被

迫在数条证明门槛各异、结果高度不确定的救济路径中做出初始选择。这种在信息黑箱中进行

的策略抉择,本质上是一场胜率难料的司法博弈,初始决策即潜藏巨大风险。其次,少数股东

的维权策略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可能在诉讼进程中随着证据开示或自身诉求变化而需要动态调

整救济方案。然而,分散式救济体系阻碍了这种必要的策略转换。这种程序壁垒使得维权进程

异常僵化,少数股东受路径依赖的影响,难以根据诉讼进展灵活、高效地切换至更可行的救济

方式。实际上,分散式救济体系最根本的弊端在于其对整个维权过程造成的系统性内耗。尽

管多项请求权可能都起因于同一控股股东的权利滥用行为,但在分散诉讼模式下,法院不

得不对 “控股股东是否实施滥权行为”“其造成的损害后果”等相同或高度相似的事实问题

进行反复的举证、质证和审查。这既是对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加重了少数股东的

重复举证负担。

为破解前述实践困境,诉讼程序的体系化整合与机制创新不失为一项重要探索路径。通过构

建以股东权利滥用之 “同一事实”为基础的合并审理机制,可以在单一诉讼程序中统筹合并多项

救济请求,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与公司财务状况的基础上,为小股东提供与股东压制的程度、样

态及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相契合的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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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楼秋然:《<公司法>第20条中 “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载 《西部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

10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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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压制纠纷合并审理的实践与原理

(一)股东压制纠纷合并审理的司法实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股东压制相关纠纷已出现了合并审理的现象。根据 《民事案件案由

规定》第5条第3款的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

律关系并列确定相应的案由,因此可从案件名称上判断是否属于合并审理的案件。通过威科先行

法律信息库,对标题涵盖 “股东资格确认”“知情权纠纷”“盈余分配纠纷”“收购股份纠纷”“解

散纠纷”“责任纠纷”这六个关键词中的任意两个的判决书进行检索并筛选后发现,前三类诉讼

之间的合并审理情况较为常见,而后三类诉讼之间或与前三类诉讼之间的合并审理情形明显较少

(表1)。〔43〕

 表1 股东压制纠纷的合并审理司法实践

案由 股东资格确认 股东知情权 盈余分配 股权回购 公司解散 损害赔偿

股东资格确认 41件 27件 0件 1件 5件

股东知情权 25件 3件 3件 4件

盈余分配 2件 0件 4件

股权回购 0件 0件

公司解散 3件

损害赔偿

  * 注(1)“损害赔偿纠纷”包括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和 “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2)“股权回购纠纷”在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正式称谓为 “公司收购股份纠纷”。
(3)“盈余分配纠纷”包括有利润分配决议和无利润分配决议 (即强制利润分配)的两种情形。

反对合并审理的裁判 〔44〕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法律关系不同。股东知情权纠纷、

盈余分配纠纷、股权回购纠纷、公司解散纠纷、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虽均属公司法纠

纷,但调整的法律关系性质、请求权基础及法律规范存在实质性差异,强行合并可能导致审理焦

点模糊与法律适用混乱。其二,诉讼类型不同。股东压制相关诉讼的类型分别属于确认之诉、给

付之诉、形成之诉。不同诉讼类型在审理规则及裁判效力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合并审理易导致诉

讼构造冲突与裁判逻辑不自洽。其三,被告主体不同。股东压制相关诉讼的被告有些是公司 (如

盈余分配之诉),有些是控股股东 (如损害赔偿之诉),二者不存在共同责任的基础,不应合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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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并非所有合并审理的案件都按照规定将案由并列写入标题,且有些合并审理案件以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为案件标

题,这些合并审理的案例未包含在统计中。
参见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2017)鲁1102民初7103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鲁15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1民终143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2019)粤1972民初833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2020)粤0307民初3620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4)浙042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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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此相对,赞成合并审理的裁判 〔45〕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虽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

系,但根据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应当依当事人诉

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若均为诉争法律关系,则可按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

案由。其二,虽然原告的请求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当这些请求都源于同一法律事实时,

基于法律事实的关联性的合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三,就纠纷性质而言,与公司有

关的纠纷涵盖了因公司这一特定民事主体产生的各类民事纠纷,均属于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这一第二级案由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对其进行合并审理具有合理性。

在股东压制纠纷的司法救济中,合并审理存在当事人主导与法院主导两种方式,〔46〕上述司

法实践中,股东压制纠纷的合并审理大多采用当事人主导的模式。同时,法院亦可依职权启动

合并审理,即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可合并审理的其他请求,经向当事人释明并征得其同

意后,将其纳入同一程序。若当事人已分别向同一法院提起诉讼,且各诉基于同一事实,法院

出于 “民事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的目的,可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22〕11号,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第221条裁定强制合并

审理。〔47〕

(二)股东压制纠纷的诉讼标的

诉的合并可分为诉的主观合并与诉的客观合并两大类。诉的主观合并指一方当事人为二人

以上的诉讼形态,若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为必要共同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前

段);若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的,为普通共同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后段)。与此

相对,若同一原告针对同一被告提起的单一诉讼中包含两个以上诉讼标的,则属于诉的客观合

并。客观合并可分为以下两类情形:第一,当合并审理的数项诉讼请求对应不同的诉讼标的

时,通常属于可分之诉,原告有权选择分别起诉;第二,当合并审理的数项诉讼请求基于同一

诉讼标的,实质指向同一实体争议时,属于不可分之诉,法院应在一个诉讼中对其进行全面审

理并作出判决,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标的重复起诉 (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股东压制纠纷若

涉及多个诉讼请求,首先需要识别各请求对应的诉讼标的是否同一,这直接决定了后续程序路

径的选择。

传统旧实体法说采用 “诉讼标的”与 “诉讼请求”的二元模式,将 “诉讼标的”界定为当事

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而 “诉讼请求”则是该法律关系框架下提出的具体权利主张。〔48〕

但有学者指出,“民事法律关系”概念存在多层次性 (例如:财产法律关系→合同法律关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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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中中法民二终字第738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2016)琼0107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2016)鄂1003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豫13民终5437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鄂28民终1045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粤19民终1450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21)最高法民终489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周翠:《民事诉讼中的合并审理:判例与学说》,载 《人民司法·应用》2025年第5期,第78页。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法院未经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数个

借款合同纠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辖终3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龙:《民事诉讼诉的合并问题探讨》,载 《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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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合同法律关系),以此作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容易导致诉的合并、分离及重复起诉的判断

陷入混乱。〔49〕诉讼标的识别标准应从相对抽象的 “民事法律关系”回归至具体的 “民事权利主

张”。这一观点对于涉及多层次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司相关纠纷而言具有现实意义。

公司法学者普遍认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股权关系,〔50〕也有学者称其为 “股东法

律关系”。〔51〕而股权关系可进一步分为财产法律关系、身份法律关系、内部监督法律关系,每种

法律关系又可进一步细分,比如围绕股东查阅权产生的法律关系 (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

与公司制作会计账簿供股东查阅的义务)等。在前述 (一)所列司法裁判中,法院所称 “法律

关系不同”,实质指向的是最底层 (即具体权利义务层面)的法律关系存在差异。此时,无论

是以法律关系为标准,还是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对诉讼标的进行识别,最终都会得出相同的结

论。需注意的是,若将高层级的股权关系作为诉讼标的,尽管可一次性涵盖多项诉讼请求,契

合 “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司法理念,但在法律关系复杂、时间跨度长的股东压制纠纷中,此举

恐不当扩张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其结果是,小股东就不同事由、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各项独

立权利诉求,可能因一次败诉而全部被 “一事不再理”原则所阻断。“纠纷一次性解决”并非

仅能通过诉讼标的扩容这一种路径实现,通过诉的合并等诉讼程序扩容机制同样可实现纠纷的

集约化处理。〔52〕

(三)股东压制纠纷合并审理的条件

合并审理的目的是明确的,即通过程序集约化提升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讼

累,同时保障裁判尺度统一以避免矛盾裁判。尽管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未对合并审理的具体要件作

出系统性规定,但为了防止合并审理的滥用,通常认为各诉之间需具备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牵连关

系,即应存在合并审理的利益。〔53〕

传统观点认为,同一原告针对同一被告提出的数项诉讼请求,若其权利基础为同一法律关

系,则各项请求之间具备法律上的牵连关系。〔54〕例如,买卖合同纠纷中买方诉请解除合同并主

张损害赔偿,两项请求均基于同一合同法律关系,故存在法律上的牵连。然而,在涉及多层次法

律关系的股东压制纠纷中,为防范诉的合并制度被不当滥用,不宜仅以高层级的 “股权关系”具

有同一性为由径行合并审理,还应考察具体权利义务层面的法律关系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应审

查各项底层法律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实体法上的依存性或因果性关联。例如,若股东提起利润分配

之诉,却因无法明确具体应请求的分配金额而附带主张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则不具备合并审理的

条件。究其原因,前者诉讼目的的实现需以后者胜诉生效判决为前提,二者仅存在程序上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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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参见任重:《论我国民事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253 254页。
参见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4页;刘俊海:《论股权转让时的股权变动规则:契约

自由、公司确认与登记公示的三重维度》,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2022年第5期,第104页;王毓莹:《财产权

对抗视角下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模式再反思》,载 《政法论坛》2025年第2期,第61页。
参见张双根:《论股权的法律性质———以成员权之法教义学构造为中心》,载 《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第687页。
参见任重:《民事纠纷一次性解决的限度》,载 《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第97页。
参见陈宗荣、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39页;李静:《民事诉讼客观合并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83页。
参见梁开斌:《论诉之牵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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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却无实体法上的依存性或因果性关联。〔55〕

两诉之间即使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如果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也可合并审理。《民诉法

解释》第221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可以

合并审理。因此,围绕股东压制发生的多个纠纷能否被认定为 “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成为

判定能否合并审理的关键。虽然以 “纠纷一次性解决”为价值导向的诉讼法说,在提升司法效率

方面具有吸引力,但其在实践中可能因过度扩张 “同一事实”标准而不当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

应在坚持旧实体法说、尊重股东独立实体请求权的前提下,通过 “同一事实”这一严格标准,将

程序合并作为实现实体权利有效救济的 “适配工具”。具体而言,“同一事实”中的 “事实”,应

限定为使某项权利产生的不可或缺的 “要件事实”;生活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等,由于其

对权利成立的核心判断影响有限,应予以排除;“同一”则应既包括完全重合的一致事实,也涵

盖存在部分重叠的交叉事实,其外延具有一定的延展性。〔56〕

(四)滥用股东权利之 “同一事实”

如前所述,在我国 《公司法》中 “滥用股东权利”是认定股东压制的核心要件。“所谓滥用

权利,是指行使权利违背权利设定的目的,不合理地损害了他人利益。”〔57〕在股东压制的具体场

景下,“股东权利滥用”实质是控股股东利用表决权以及基于该表决权所形成的公司经营控制权

实施的一系列违背该权利本旨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合理地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而触发多项诉讼

请求权。比如,盈余分配请求权、股权回购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通常不具备法律上的牵

连性,但其构成要件中均包含了 “股东权利滥用”,因此可能存在事实上的牵连性。本文所称

“同一事实”是指,在事实认定层面,分别支撑各项请求权构成要件的基础事实 (要件事实)存

在实质性的交叉或重叠。申言之,由 “股东权利滥用”行为而引发的各类纠纷,并不会仅仅因同

处于股东权利滥用的背景 (即生活事实的同一性)而满足基于 “同一事实”的合并审理要件。例

如,证明控股股东滥用经营控制权掏空公司的同一组关联交易证据,既可以用于证明控股股东通

过转移公司利润造成 “不分配利润”的后果 (盈余分配之诉的核心要件),也可以用于证明该行

为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造成了 “严重损害”(股权回购之诉的核心要件),此时,对盈余分配之

诉和股权回购之诉进行合并审理,符合 “同一事实”要件。与之相对,假设控股股东滥用经营控

制权不分配利润的同时,指使公司董事拒绝小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请求,此时盈余分配纠纷

与股东知情权纠纷虽然同处于股东权利滥用的背景,但知情权之诉的事实认定围绕着公司 “拒绝

查阅请求的合理性”展开,这与盈余分配之诉的要件事实存在根本差异,缺乏 “同一事实”的合

并基础。

本文聚焦事实上的牵连关系,结合 “同一事实”这一判定标准,对不同法律关系下股东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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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在 “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中,少数股东应缺乏相应的证据,盈余分配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法院建议少数股东

先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在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后再提起诉讼主张利润分配。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粤

01民终1173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赵志超:《基于同一事实的纠纷合并审理规则重述———以 <民诉解释>第221条为中心》,载 《法学评论》2023

年第4期,第69 70、73 75页。
王利明:《论禁止滥用权利———兼评 <总则编解释>第3条》,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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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的合并审理路径展开类型化探讨。具体包括:第一,基于股东权利滥用的 “同一事实”进行

的客观合并。该情形仅涉及基于不同法律关系的请求权合并,不涉及被告的合并;第二,基于股

东权利滥用的 “同一事实”进行的主客观合并,该情形既涉及请求权的合并,也涉及被告的

合并。

四、基于 “同一事实”的客观合并

(一)诉的客观合并的类型与特征

诉的客观合并形态包括单纯合并、预备合并、选择合并三种类型。单纯合并表现为原告并列

提出数个诉讼标的,请求法院分别裁判。依各诉关联性可进一步区分为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与

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后者因各诉缺乏事实或法律关联,虽理论上存在可能,但实务中因易导

致争点模糊与审理负担加重,法院通常否定其合并基础。〔58〕预备合并指原告基于同一事实提出

主位请求与备位请求,并以主位请求未被支持作为审理备位请求的解除条件,通常两请求在实体

法上呈互斥关系 (如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为主位,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为备位)。其核心特征

在于审理顺位的附条件性。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裁定作为承认预备合并合

法性的标杆性案例,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中再审申请人袁某生提出主位和备位两项诉讼请求,其

中,主位请求为确认股东身份,备位请求为若确权不成立则判令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息。最高人民

法院明确指出该设计构成 “预备合并之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且不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具有程

序正当性。选择合并特指原告基于同一事实提出数个给付目的相同的请求权 (如违约损害赔偿与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法院择一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一)》(法释 〔1999〕19号)第30条强制要求 “起诉时择一确定请求权”,导致程序

构造被压缩为单一之诉,实质上限制了请求权的选择合并空间,选择合并的相关理论并未在司法

实务中得到贯彻。〔59〕

(二)股东压制纠纷预备合并之形式要件的充足性

在股东压制纠纷中,盈余分配请求、股权回购请求与公司解散请求之间的合并,在形式上应

为预备合并,而非单纯合并或选择合并。其核心依据在于三者在实体法上的互斥性、程序构造的

附条件依赖性以及救济目标的递进性。从实体法视角观察,三项请求的法律效果存在明显冲突。

盈余分配请求以股东身份存续为前提,主张对公司可分配利润的给付权利,其性质属于典型的给

付之诉;股权回购请求则旨在终止股东资格,兼具消灭股权关系的形成之效与主张支付对价的给

付属性;公司解散请求更直接指向法人资格的彻底消灭,使公司丧失分配盈余、回购股权的行为

能力基础。三者在实体结果上呈现 “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

这种排斥关系在分别起诉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股东在先行的股权回购之诉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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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219 220页;李静:《民事诉讼客观合并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06 194页;赵志超:《法官合并审理自由裁量权之规制———以诉的客观合并适用为中心》,
载 《河北法学》2022年第2期,第193 195页。

参见韩波:《论请求权竞合时诉的客观合并之形态》,载 《现代法学》2022年第1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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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院支持,但对法院判定的回购价格存在异议的,此时若另行提起盈余分配之诉则较难得到法

院支持。在某盈余分配纠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当裁判已对股权合理对价作出确认时,该处理

已构成对股东利益的合理安排,股东已通过股权收购程序获得救济,故对其盈余分配诉请不予支

持。〔60〕反之,倘若盈余分配之诉在前,在诉讼尚未审结的情况下,股东即另行起诉公司以合

理价格收购其股权的,由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直接影响股权回购价格的计算 (应从回购款中扣

除拟分配利润),法院可以程序冲突为由驳回股东的请求。除此之外,股东先行提起公司解散

之诉、后提起盈余分配之诉或股权回购之诉时,也可能因程序冲突导致诉求无法获得法院支

持。例如,在某盈余分配纠纷案中,法院指出公司可分配利润的具体数额需通过清算程序确

定,而非通过在公司解散诉讼中提出盈余分配请求的方式解决。〔61〕股权回购请求与解散程序

的冲突关系遵循相同逻辑。此种互斥性否定了单纯合并要求的 “各请求可独立并存”的核心

要件。

除互斥性外,这三项请求在程序构造与救济目标上也呈现出鲜明的顺位性。新 《公司法》第

231条将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确立为司法解散的核心要件,实质上构建了盈余分配与股权

回购优先于司法解散的递进式救济序列。比如,在某公司解散纠纷案中,由于股东在另案中诉请

公司收购其股权,法院以未充分证明其已穷尽一切途径化解公司治理僵局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

求。〔62〕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少数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后,公司表示愿意回购少数股东股权

的,通常也可阻却司法解散程序。〔63〕与此相对,《公司法》并未要求股东提起股权回购之诉需穷

尽其他救济途径,股权回购之诉与利润分配之诉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必然顺位关系,股东可根据自

身需求对二者的顺位进行安排。比如,当股东看重公司发展前景并以维持股权关系为首要目标

时,盈余分配自然成为主位请求;反之,若少数股东因控股股东滥用权利而对公司丧失信赖,以

退出公司为核心诉求时,股权回购即上升为主位请求。此种动态顺位设计既尊重股东对救济策略

的自主选择权,又契合预备合并 “附条件触发”的本质特征。

(三)股东压制纠纷预备合并实质要件的充足性

盈余分配之诉、股权回购之诉与公司解散之诉若进行合并审理,在形式上应属于预备合并。

但预备合并是否合理还需从实质层面判断其是否契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

诉累的价值目标,这取决于各诉之间在事实上的牵连程度。尽管 《民诉法解释》第221条要求拟

合并审理的诉讼需具备要件事实的同一性或交叉性,但在预备合并中,各诉之间是否能形成主位

与备位的关系,恰恰源于要件事实不重合的部分是否存在互补关系。同时,也正因该不重合部分

存在事实不明、举证困难或法律定性存疑等情形,原告才难以确定唯一的诉讼请求,而预备合并

制度恰好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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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参见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 (2022)苏0481民初941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豫14民终5208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4)京01民终8676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川01民终18012号民事判决书。
关于预备合并的条件,参见刘田玉:《预备合并之诉的合法性及其适用》,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第80页;李龙:《民事诉讼诉的合并问题探讨》,载 《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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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润分配之诉与股权回购之诉合并

就利润分配之诉而言,股东基于股权享有的抽象收益权本质上属于期待权,不具备可诉性,

与具有债权属性的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之间存在根本差异。〔65〕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第15条,以下两种情形下股东可向法院起诉

请求分配利润: (1)公司股东会已通过盈余分配方案。此情形通常不构成典型的股东压制。

(2)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此时,公司虽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股东仍可主张强制

分配。情形二是对股东压制的特别救济,其适用须以最大限度尊重公司自治为前提。〔66〕

股权回购请求权同样具有债权属性,〔67〕其在两种情形下与盈余分配之诉存在要件事实的重

叠:(1)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且符合法定分配条件 (《公

司法》第89条第1款第1项)。此情形与盈余分配之诉在 “公司不分配利润”这一要件上存在重

叠,不同之处在于,股东无须证明 “不分配利润”系股东滥用权利所致,但由于本条构成要件极

易被规避 (如五年内实施微量的分配),在实践中不是应对股东压制的有效手段。(2)控股股东

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 (《公司法》第89条第3款)。此情形与盈余分

配之诉在 “股东权利滥用”这一要件上有重叠,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法院确认股权回购请求

权,不以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为前提,但公司执行回购程序时需遵守财源规制,〔68〕如无可分配利

润,则需履行减资程序;第二,须证明 “股东权利滥用”对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造成 “严重损

害”,损害类型既包含公司有利润而不分配的情形,也包含公司经营性亏损而无利润分配的情形;

第三,“严重损害”被学者解释为长期的复合性侵害,〔69〕若不强制回购不足以阻止的侵害。〔70〕

单纯的短期不分配利润难以被认定构成 “严重损害”。

可见,盈余分配之诉与股权回购之诉在要件事实上存在互补关系,具体体现在是否要求公司

具备可分配利润、是否对损害类型有限制、侵害行为是否具有复合性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原

告股东在诉讼初期可能面临多重证明困境:一是公司可分配利润状况不明晰;二是损害类型复杂

难辨,比如,利用关联交易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导致公司亏损是否属于有利润而不分配的情形较

难判定;三是 “严重损害”等法律定性存在疑难。这些困境可能导致股东难以在二者之间确定唯

一诉讼请求,而预备合并制度恰好为破解此难题提供了程序法上的有效路径。

2.股权回购之诉与公司解散之诉合并

股权回购与司法解散均为少数股东退出公司的重要路径。根据 《公司法》第231条的规定,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需满足以下三个要件: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公司继续存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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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70〕

参见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利分配纠纷案”》,载

《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第69页。
参见李建伟、茅院生:《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载 《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40页。
参见李若祺:《股东控制权滥用下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规范构造》,载 《法学家》2024年第6期,第89页。
关于股权回购财源规制问题,参见王毓莹:《论股份回购的资本规制》,载 《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1期,第162

175页。
参见李若祺:《股东控制权滥用下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规范构造》,载 《法学家》2024年第6期,第86 87页。
参见徐方亮:《有限公司中的强制购买股权———以 <公司法>第89条第3款为中心》,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

第5期,第144 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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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中,要件一是法院判断是否解散公司

的核心考察内容。〔71〕尽管 《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将 “股东压制”明确纳入司法解散事由,

但不少观点认为,要件一特指公司管理上的困难,而非指公司财务上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公司内

部人合性障碍引发的治理失灵,除了公司僵局之外还应适用于股东压制。〔72〕然而,2023年 《公

司法》第89条新增股东权利滥用下的股权回购请求权后,引发学界关于司法解散制度是否仍然

适用于股东压制情形的争议。有学者指出股权回购请求权作为替代措施足以为少数股东提供有效

救济,无须诉诸司法解散制度;〔73〕股权回购请求权与司法解散请求权构成竞合关系,当事实构

成重合时应排除适用司法解散制度。〔74〕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若股东相互都不支

持回购对方股权,则应当判令公司解散。〔75〕

事实上,即使将司法解散事由严格限定为公司僵局的情形,实践中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也并

非截然分离。尤其是在人合性特征显著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即便少数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其通

过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或股东间协议,仍可能在董事任免等个别关键事项上掌握足以与控股股东

抗衡的表决权。此时,控股股东的权利滥用行为在产生股东压制效果的同时,可能导致股东间信

赖关系的破裂,进而引发公司决策机制瘫痪。〔76〕当出现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并存的情形时,选

择以股权回购为主位请求、公司解散为备位请求提起预备合并之诉,不失为明智的诉讼策略。这

主要基于两方面理由:其一,控股股东滥用权利造成的损失若未达到法官认可的 “严重”程度,

但公司僵局事由却被认定成立时,备位的公司解散请求可能获得支持;其二,股权回购的判决在

执行阶段受财源规制规则限制,〔77〕若公司无可分配利润,回购需履行减资程序,即便判决回购

也可能因债权人反对而难以执行。鉴于此,法院在预判上述风险时,支持司法解散的可能性或许

高于股权回购。可见,在 “严重损害”要件是否成立尚不明确、公司财务状况不透明的情况下,

合并审理具有一定合理性。

3.盈余分配之诉与公司解散之诉合并

盈余分配之诉与公司解散之诉均为股东实现股权变现的重要途径。根据 《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第1条第2款规定,股东以利润分配请求权权益受到损害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若少数股东与控股股东仅就利润分配存在争议,其以利润分配请求权受损为

由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法院通常会以诉求不符合公司解散法定条件为由驳回起诉。〔78〕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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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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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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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

参见耿利航:《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载 《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15页。
参见李建伟:《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载 《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0页。
参见袁康、李博林:《股东压制作为公司司法解散事由的反思与辨正》,载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第31 32页。
参见李若祺:《股东控制权滥用下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规范构造》,载 《法学家》2024年第6期,第79、90页。
参见徐方亮:《有限公司中的强制购买股权———以 <公司法>第89条第3款为中心》,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

第5期,第141页。
李建伟教授指出将 “股东压制”导致的公司人合性障碍治理失灵列为与 “公司僵局”并列的司法解散的救济情形,

有其独特价值。参见李建伟:《再论股东压制救济的公司立法完善———以 <公司法>修订为契机》,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54页。

参见潘林:《股份回购中资本规制的展开———基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考察》,载 《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4页。
参见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 (2016)赣0824民初39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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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以盈余分配为主位请求、公司解散为备位请求提起合并之诉的,可能引发法院对解散诉请目

的正当性的质疑。

五、基于 “同一事实”的主客观合并

根据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第39条的规

定,股东追究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影响其依照 《公司法》第89条第3款规定

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实践中,股东压制往往伴随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财产、实施

不公平交易等侵权行为,此类行为会直接导致公司资产贬损,最终造成少数股东可通过利润分配

之诉、股权回购之诉以及司法解散之诉 (以下统称为 “股权回购等诉讼”)获得的财产利益减

少。因此,少数股东需同时追究控股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才能实现充分救济。〔79〕

(一)主客观合并的基本概念与类型划分

与上述 “单一原告v.单一被告”的单纯的客观合并的情形不同,损害赔偿之诉与股权回购

等诉讼的合并涉及多名被告。其中,少数股东以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为由,主张控股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以该控股股东为被告;而少数股东提起盈余分

配、股权回购、司法解散等诉讼时,应以公司为被告。将这两类诉讼进行合并审理,构成诉的主

客观合并,〔80〕或混合合并。〔81〕根据少数股东所遭受的损失属于 “直接损失”或 “间接损失”,该

主客观合并可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直接损害的情形:少数股东因控股股东权利滥用行为遭受直

接损失时,法院基于滥用股东权利的 “同一事实”,合并审理以公司为被告的股权回购等诉讼,性

质上属于普通共同诉讼。第二,间接损害的情形: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进而间接导致

少数股东股权价值贬损时,少数股东在提起股权回购等诉讼的同时,主张基于股东滥用权利的 “同

一事实”合并审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损害赔偿之诉,性质上属于有第三人参加的诉的合并。民事诉

讼中的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两种类型。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

定,法院可通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判决其对诉讼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82〕

以 “太一热力盈余分配纠纷案”〔83〕为例,原告居立门业公司 (以下称X)与太一工贸公司

(以下称A)为被告太一热力有限公司 (以下称Y1)的股东。被告李某某 (以下称Y2)同时担

任Y1、A及兴盛建安公司 (以下称B)的法定代表人,且为A的控股股东。2010年,Y2擅自

将Y1的资金划入B的账户,导致Y1账面形成巨额应收款项。2013年,X以Y1和Y2为共同被

告提起诉讼,要求Y1分配利润,并由Y2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首先,Y1存在巨额可

分配利润,具备盈余分配的条件;其次,Y2将Y1的可分配利润转入B的账户,属于滥用股东

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故Y1应当向X分配利润。此外,二审法院还特别指出,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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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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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游:《新公司法条文解读与适用指引:案例·规则·文献》,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200页。
参见王亚新:《“主体/客体”相互视角下的共同诉讼》,载 《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第73页。
参见李静:《民事诉讼客观合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77页。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76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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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根据2013年 《公司法》第152条判定Y2对股东X直接承担责任,系法律适用不当,Y2应

按照该法第21、149条的规定对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X可要求Y2在Y1给付不能的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本案除包含两个被告之外,还包含了两个诉讼标的,一是X与Y1之间基于盈余

分配请求权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因Y2的权利滥用行为而产生的Y1与Y2之间的侵权法律

关系,因此属于主客观合并审理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Y2在本案中被列为共同被告,但

共同被告之间应具有共同的或类似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诉讼标的是共同或同一种类 (《民事诉讼

法》第55条)。然而,本案中,Y1与Y2并不对X承担共同的或同一种类的义务,因此Y2应当

被列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二)主客观合并的 “同一事实”基础与合理性分析

在以金钱给付为目的的盈余分配之诉与股权回购之诉中,少数股东、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构

成债权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法律关系。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23〕13号)第37条之规定,若债权人以债务人的相

对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此属

法定强制合并审理情形。然而,若债权人仅以主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次债务人并非必须被追

加为第三人,除非主债务与次债务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关系。《公司法》第21条第1款明确股

东滥用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适用范围包括那些触发公司对股东的盈

余分配义务或股权回购义务的权利滥用行为。正是 “控股股东权利滥用”这一要件事实的同一

性,构成了合并审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与盈余分配纠纷、股权回购纠纷的基础。

1.盈余分配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合并

根据 《公司法》第210条,可分配利润需为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留存收益,而实务

中,利润分配还需以充足的存量现金流为支撑。〔84〕但在股东压制纠纷中,控股股东往往通过非

公允关联交易虚增成本费用、转移公司资产或借助薪酬利益输送等方式,人为压低未分配利润的

账面数值。实践中,不少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虽高达亿元,实际现金流却已枯竭,比如,在 “太

一热力案”中,5600万元资金被侵占形成巨额应收款项,直接导致可用于分配的流动资金大幅

缩减。若依据当前的财务状况进行分配,不仅无法实现预期救济效果,甚至可能因不符合利润分

配的实质条件而使利润分配丧失合法性基础。然而,若回溯至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前的利润水平进

行审判,亦不可行。其一,违背财务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与分期核算原则,强行割裂公司经营的

连续性,必然导致财务数据失真;其二,忽略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期间公司自身经营成果 (如合法

投资增值),导致无法清晰区分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与公司正常经营的盈亏波动。裁判方式、分

配标准以及分配范围的不确定等现实问题导致盈余分配请求权制度难以得到有效利用。〔85〕

为破解上述困境,应合并审理盈余分配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在确认控股股东侵权责任的基

础上,将其赔偿款项作为公司责任财产的增量注入分配体系。可根据 《公司法》第21条判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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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参见李鸣捷:《论有限责任公司强制利润分配数额的确定》,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56 57页。
参见张红、裴显鹏:《公司利润强制分配之具体分配方案———兼谈 <公司法>相关制度的修订》,载 《河北法学》

2021年第12期,第68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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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就其侵权行为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或财产返还责任,该笔即时到期债权直接计入公司资产

后,以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计算少数股东可分得的利润额。为预防公司怠于追偿导致救济

落空,法院在制定分配方案时可参照 “太一热力案”的裁判经验,在少数股东应分得的利润范围

内,要求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分配义务承担补充责任,实质上是赋予少数股东代位受偿的权利;抑

或采用 “非现金利润分配”模式,在少数股东应分得的利润范围内,将公司对控股股东的债权直

接分配予少数股东,〔86〕使其取得对控股股东的直接权利。这一机制使强制利润分配的裁判结果

具备财务可行性,从根本上避免 “胜诉判决执行不能”的问题。

2.股权回购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合并

股权回购之诉的核心困境在于控股股东权利滥用行为导致股权价值减损,股权回购不能实现

有效救济。当控股股东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资金侵占等手段侵蚀公司资产时,公司净资产必然

缩水,若以侵权后的财务状况作为股权评估基准 (实践中通常以净资产为估值依据),回购价格

将显著低于权利滥用前的股权价值,导致少数股东被迫 “低价退出”,背离股权回购制度旨在保

障公平退出的立法目的。针对这一困境,有学者提出通过选择估值基准日,恢复损害发生前中小

股东利益的应有状态,以实现完全赔偿。〔87〕比如,将股权回购的评估基准日确定在控股股东侵

权行为发生之前,〔88〕但该方案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人为调整评估基准日与资本维持原则的

财源限制相冲突,公司当前实际资产可能无法支撑追溯估值所要求的高额回购款,导致股权回购

判决难以执行;另一方面,若权利滥用后公司价值因资产市场溢价等因素意外增值,选择权利滥

用之前的评估基准日反而会剥夺少数股东分享增值收益的机会。除此之外,控股股东的滥用行

为,往往是连续的长期的行为,因此实际上很难确定评估基准点。

破解路径在于程序整合与责任衔接,即,在股权回购诉讼中,将控股股东列为无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同步审理控股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由法院先行确认赔偿责任 (如判令返还侵

占资金或赔偿关联交易损失),并将该赔偿债权作为公司责任财产增量纳入股权价值评估体系,

使回购价格不仅反映剔除侵权影响后的公允市值,而且也符合财源规制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为保障救济实效,在设计回购方案时,可赋予少数股东双重选择权:一是行使代位求偿权 (《民

法典》第535条),要求控股股东在回购款范围内直接向少数股东清偿;二是创新采用 “非现金

回购对价”的模式,由公司以对控股股东的侵权债权为对价收购少数股权,使少数股东取得对控

股股东的直接追偿权。另外,有学者指出,我国 《公司法》第89条第3款对收购主体范围的规

定过窄,〔89〕而上述合并审理方案的实质效果,等同于要求控股股东最终承担回购成本,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对现有条款主体范围的突破。

(三)股东压制救济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关系

在盈余分配之诉和股权回购之诉中,少数股东可追加滥用权利的控股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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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兴权:《公司非现金利润分配形式法律规则的体系性补足》,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37页。
参见李若祺:《股东控制权滥用下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规范构造》,载 《法学家》2024年第6期,第88页。
参见曾思:《论股东回购请求权对利益冲突交易之规制功能》,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4期,第102页。
参见周冰:《股东压制回购救济的结构主义解释论》,载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第69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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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并请求法院判令其向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此获得更有效的保护。但该做法在公司诉

讼体系层面可能引发质疑,即其是否构成对 《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要件的非法规避。

笔者认为,此种主客观合并的诉讼模式并非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避或否定,而是在特定案情

下,基于程序法理与实体公正考量所形成的一种合法、并行且更具效率的救济路径。

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压制救济均源于对英国Foss规则的突破,〔90〕是股东诉权扩张的体现。

二者的区别在于:股东代表诉讼以公司享有的请求权为基础,其目的在于填补公司所受损害,恢

复公司财产,诉讼利益最终归属于公司;而股东压制救济以股东享有的请求权为基础,其目的在

于弥补股东所遭受的个人损失。然而,当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间接造成少

数股东个人损失时,少数股东能否绕开股东代表诉讼,直接寻求股东压制救济存在疑问。英国判

例法认为,若控股股东的行为构成股东压制 (而非仅违反董事义务),且少数股东寻求的是股权

回购、利润分配等个人救济 (而非为公司寻求补偿),则可以纳入股东压制救济体系。〔91〕

尽管理论上存在上述区分,实践中,英国法院审理股东人数少、人合性强的公司所涉不公平

损害诉讼时,仍可能在该程序中直接授予公司救济 (不限于个人救济)。例如,在 Andersonv.

Hogg案 〔92〕中,法院命令董事将非法支付的薪酬归还给公司。在Clarkv.Cutland案 〔93〕中,法

院命令董事将未经授权的养老金缴款归还给公司。不仅如此,英国 《2006年公司法》第996 (2)

(c)条明确将 “授权股东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列为法院在不公平损害诉讼中可采取的救济措施

之一,与无须法院特别授权的法定股东代表诉讼程序 〔94〕并存。可见,在保护股东个人权益的股

东压制救济程序中,附带性地解决本应由公司提起的诉讼请求,是一种被英国立法认可的有效手

段,体现了程序的灵活性以及对救济实效性的追求。

虽然出于防止股东滥诉、尊重公司自治的目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置了前置程序要

件,但在股东压制纠纷中,控股股东通常同时控制着公司的董事会与股东会,要求少数股东向事

实上由侵害方控制的公司机关提出诉讼请求,难度较大。在此情况下,允许法院在审理股东压制

纠纷直接诉讼时,绕开前置程序,基于股东权利滥用的事实和提供救济必要,一并处理公司与控

股股东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是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特定情境下功能失灵的必要补充。

六、结 语

股东压制纠纷的多元化实体法救济手段在丰富少数股东权利保障的同时,也因救济路径的碎

·431·

〔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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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健一 「イギリス会社法における株主代表訴訟Fossv.Harbottleのルールの形成と展開」比較会社法研究 (奥島

孝康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第一巻)(成分堂,1999年)40頁参照。

SeeReCharnleyDaviesLtd (No.2)[1990]B.C.L.C.760.该案中,米勒特 (Millett)法官指出仅仅指控董事违反

了对公司的职责,不足以构成不公平损害诉讼的理由,必须证明董事的行为对少数股东构成了不公平的损害。此外,选择哪种

诉讼程序,取决于所寻求的救济的性质。如果寻求公司补偿 (弥补公司损失)应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如果寻求退出公司 (如要

求回购股份)以摆脱不公平处境应通过不公平损害诉讼。

SeeAndersonvHogg(2002)SC190,2002SLT354(IH,ExDiv).
SeeClarkvCutland(2003)EWCACiv810.
SeeCompaniesAct200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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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推高了维权成本,造成程序割裂的困境,而诉讼程序上的创新可以为破解上述实体法局限提

供重要路径。通过构建基于股东权利滥用 “要件事实同一性”的合并审理机制,将利润分配、股

权回购、公司解散及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按需合理纳入单一程序框架,能够系统性克服传统分

散救济模式的固有弊端。这种程序整合不仅通过事实查明集约化显著降低维权成本,更以责任衔

接机制保障实体救济的实效性,使法院得以在全面评估压制行为样态与公司财产状况的基础上,

提供与侵权损害相匹配的救济组合。

Abstract:Paragraph3ofArticle89ofthenewlyrevisedCompanyLawaddsastatutoryclaimfor

sharerepurchaseapplicabletoscenarioswherecontrollingshareholdersabusetheirrights.While

furtherenrichingtheremediesagainstminorityshareholderoppression,thisprovisionalsogives

risetocoordinationissuesamong multipleclaimsbroughtbyvirtueofdiversifiedremedial

mechanisms.Toaddressthedeficienciesofthetraditionaldecentralizedremedysystem,including

prohibitivelyhighlitigationcostsandthedilemmaofchoosingamongproceduraloptions,

legislatorsandjudicialauthorities mayexploreestablishingajoinderofclaims mechanism

premisedontheidenticalfactualbasisofshareholderrightsabuse.Causesofactionsuchasprofit

distribution,sharerepurchase,corporatedissolutionandcompensationfordamagescanbe

flexiblycombinedandintegratedintoasinglelitigationframework.Thereby,courtsmayfully

verifythefactsofoppressiveconductandthecorporatefinancialstatus,andformulateremedial

schemesproportionatetotheseverityandmanifestationsofshareholderoppression,soasto

reducethecostofrightprotectionforminorityshareholders.Inparticular,thejoinderofclaims

concerningsharerepurchase,surplusdistributionandcompensationfordamagescansubstantially

improvejudicialefficiencyandmitigatetoacertainextentthefundingsourcepredicamentfacedby

sharerepurchaseand surplus distribution claimsinthecontextof minority shareholder

oppression.

Key Words:sharerepurchase,surplusdistribution,judicialdissolution,objectivejoinder,

subjective-objectivejo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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